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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0）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8）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榮暉股份

及
榮暉之公眾持股量

達利董事會欣然宣佈，達利全資附屬公司 Navigation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及三十
日在股市出售榮暉約 1,053,028,000股股份，總代價約為 188,000,000港元。
根據上市規則，出售構成達利之須予披露交易。因此，出售須遵守上市規則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載有（其中包括）出售進一步詳情之通函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寄交股東。
榮暉及達利之董事會各自宣佈，榮暉已發行予 Navigation 20份每份面值 3,310,991.20港元（總值 66,219,824港元）之可換股票據，
該等可換股票據被視作由 Navigation根據可換股票據條款兌換為 959,707,594股榮暉新股份。榮暉董事會信納有關兌換不會導
致違反上市規則第 8.08條。
應達利要求，達利股份已自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本公佈刊發。達利已申請其股份自
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

出售
達利全資附屬公司 Navigation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在股市出售約 1,053,028,000
股股份。

出售代價約為 188,000,000港元，有關金額為 Navigation可於股市出售約 1,053,028,000股股份之總代價。
代價將於日常業務中自協助 Navigation出售約 1,053,028,000股股份之股票經紀收取。
出售詳情如下︰
出售日期 股份數目 價格範圍 代價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157,168,000 0.188至 0.219 32,076,508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200,600,000 0.170至 0.204 37,584,608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204,500,000 0.175至 0.194 37,358,752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400,000,000 0.158至 0.191 66,483,776
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日 90,760,000 （將由股票經紀確認） 14,679,426

（將由股票經紀確認）

1,053,028,000 188,183,070

倘股票經紀最終確認的代價金額與本公佈所載者不同，達利將再刊發公佈。

強制兌換可換股票據
茲提述榮暉及達利刊發日期分別為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七日及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之聯合通函，內容有關股本重組、涉及新
貸款及向 Navigation發行新股份與可換股票據之債務重組、豁免提出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之責任以及強制兌換可換股票據等建
議。
每份可換股票據之第 1項條款及條件規定，票據持有人將被視作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發出不可撤回之兌換通知，按兌
換價將可換股票據之所有未兌換金額兌換為新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兌換價為每股股份 0.069港元，相當於股份
在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之收市價 0.039港元約 177%及股份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1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 0.0375
港元約184%。
兌換價原訂為每股新股份 0.088港元，自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已因公開發售榮暉之股份（公開發售之詳情載於榮暉日
期為二零零四年十月七日之通函）而根據每份可換股票據之第 5項條款及條件作出調整。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作出之兌換價調整
已獲榮暉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核證。
每份可換股票據之第 7(c)項條款及條件規定，倘榮暉認為於兌換可換股票據後將不再符合聯交所上市規則第 8.08條有關公眾持
股量（即公眾持股量須達 25%）之規定，則根據第 1項條件進行之兌換安排將自動順延至榮暉信納有關兌換不會導致榮暉違反
上市規則第 8.08條之規定時始予以執行。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日，概無可換股票據早前獲兌換為新股份，而榮暉根據可換股票據結欠 Navigation之總金額合共為
66,219,824港元。因此，可換股票據原訂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按每股新股份 0.069港元之經調整兌換價兌換為 959,707,594股
新股份。然而，鑑於每份可換股票據之第 7(c)項條款及條件有所規定，上述強制兌換安排已自動順延至榮暉信納不會違反上市
規則第 8.08條之規定時始予以執行。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為止部分出售後，該等可換股票據被視作由 Navigation兌換為 959,707,594股新股份。於二零零七年五
月二十八日，Navigation向榮暉董事會申請因兌換可換股票據配發及發行 959,707,594股新股份。由於出售乃於股市進行，因而導
致榮暉之公眾持股量足夠維持 25%，故榮暉董事會相信，有關強制兌換並無違反上市規則第 8.08條，並批准於二零零七年五月
二十九日向 Navigation配發及發行 959,707,594股新股份。

兌換可換股票據後榮暉股權結構之變動
榮暉於 (a)出售及強制兌換可換股票據之前；及 (b)出售及強制兌換可換股票據之後之股權架構如下：

於出售及因強制兌換
於出售及強制兌換 可換股票據配發

可換股票據前 及發行新股份後
股權 股份及 股權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新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Navigation 3,762,494,100 75 2,709,466,100 45.34
Navigation（強制兌換部分） － － 959,707,594 16.06
公眾人士 1,254,164,704 25 2,307,192,704 38.60

5,016,658,804 100 5,976,366,39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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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出售之理由
達利董事會相信，現時股市狀況為達利提供難得機會，根據可換股票據條款，透過初步於股市出售充足數目之股份，將可換股
票據兌換為新股份，致使榮暉董事會信納，於兌換可換股票據後，不少於 25%之股份及新股將由公眾人士持有，符合上市規則
第 8.08條之規定。此外，有關兌換將有助榮暉之債務減少 66,219,824港元，有關金額為可換股票據之面值，而現時有利市況亦提
供出售股份之條件。因此，達利董事會認為，出售符合本集團及股東整體利益。

出售乃於股市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而達利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售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
整體利益。

出售之財務影響
估計本集團將自出售及強制兌換可換股票據錄得特殊收益約 167,000,000港元，惟須待達利核數師進行年終審核確實。

達利之未來意向
達利董事會現時認為，榮暉現為且於出售及強制兌換可換股票據後將繼續為達利附屬公司。

買賣榮暉股份
榮暉董事會認為，榮暉並無影響股價的資料而須另行向公眾刊發公佈。榮暉已發出兩份日期分別為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及二十三日的「股價的不尋常波動」聲明及一份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之公佈。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
聲明及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之公佈進一步指出榮暉獲告知，榮暉主要股東已於股市出售若干榮暉股份。故此，巿
場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及二十九日獲榮暉主要股東告知出售股份的消息，而巿場亦有充足時間評估是否繼續買賣股
份。

一般資料
本集團及榮暉主要從事製造、零售及成衣貿易業務。

根據上市規則，出售構成達利之須予披露交易。因此，出售須遵守上市規則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載有（其中包括）出售進一步詳情之通函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寄交股東。

暫停及恢復達利股份買賣
應達利要求，達利股份已自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本公佈刊發。作出該項要求乃由於達
利董事會相信，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為止，出售錄得大額特殊收益，而該收益將被視作股價敏感資料。達利已申請其股
份自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

買賣股份之風險警告
達利及榮暉股東及有意投資人士在買賣榮暉及達利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如下涵義：

「聯繫人士」 指 具有上巿規則賦予之涵義

「董事會」 指 達利或榮暉之董事會（視情況而定）

「營業日」 指 香港持牌銀行營業之日子，不包括星期六及星期日

「代價」 指 Navigation 自出售收取之代價約 188,000,000港元

「可換股票據」 指 榮暉向 Navigation發行 20份每份面值 3,310,991.20港元（總值 66,219,824港元）之不計利息可換股票據，
附有權利可按每股新股份 0.088港元（可予調整）之原訂兌換價兌換為新股份

「董事」 指 達利或榮暉之董事（視情況而定）

「出售」 指 Navigation 於股巿出售約 1,053,028,000股股份

「本集團」 指 達利及其附屬公司，包括榮暉

「達利」 指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巿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巿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

「 Navigation」 指 Navigation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達利全資附屬公司

「新股份」 指 因強制兌換可換股票據將予發行之榮暉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份」 指 榮暉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現有普通股

「股東」 指 達利股本中每股面值 0.10港元普通股之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巿」 指 由聯交所於香港營運之證券買賣股巿

「榮暉」 指 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巿，為達利之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
陳蔚瑋 陳蔚瑋

香港，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榮暉之執行董事為林富華先生及許業榮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麥錦誠先生、黃紹開先生及梁學濂先生。

於本公佈日期，達利之執行董事為林富華先生、許業榮先生及蘇少嫻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陳華㜫先生及楊國榮教授，而獨立非
執行董事則為胡經緯先生、黃紹開先生及梁學濂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